
 

桃園夜市券加倍送 

活動內容 以 200元實體振興三倍券兌換 400元「桃園夜市券」(面額 50元 8張)。 

兌換方式 
持面額 200元振興三倍券兌換，並出示身分證掃描(或攜帶具身分證字號證件)，每人

僅限兌換乙次。 

兌換地點 

 中壢觀光夜市：中壢觀光夜市明德路牌樓下 

 桃園觀光夜市：正康三街及北埔路交叉口(桃園觀光夜市旅客服務中心前) 

 興仁花園夜市：興仁花園夜市遊客服務中心 

 龍潭觀光夜市：龍潭觀光夜市自治會中心前 

兌換期間 

2020年 7月 17日 (五) 至 2020年 7月 26 日 (日)，共計 10天。 

四大觀光夜市營業日期間，晚上 19:00 開始兌換，每日限量發放至少 150份，換完為

止。 

－中壢觀光夜市：7/17(五)-7/26(日) 

－桃園觀光夜市：7/17(五)-7/26(日) 

－興仁花園夜市：7/17(五)-7/19(日)、7/21(二)、7/24(五)-7/26(日) 

－龍潭觀光夜市：7/18(六)-7/19(日)、7/25(六)-7/26(日) 

使用期限 2020年 7月 17日 (五) 至 2020年 9月 30 日 (三) 止 

使用地點 
限定於桃園四大列管夜市(桃園觀光夜市、中壢觀光夜市、八德興仁花園夜市、龍潭

觀光夜市)之合法攤位使用。※請至貼有「桃園夜市券」貼紙之攤位使用。 

注意事項 

1、一張桃園夜市券限使用一次，影本無效。 

2、使用恕不找零，且不得兌換成現金。 

3、本券如有損毀或無法辨識者視同無效。 

4、本券如有遺失，不得掛失或要求補發。 

5、本券如經發現有仿冒或塗改者，則依法究辦。 

6、本券逾期失效。 

7、本券一經兌換恕不退還。 

8、主辦單位保留最後更改之權利，如有任何變更內容或詳細注意事項將公布於「桃

園有好市」粉絲專頁，恕不另行通知。 

Q&A 

Q1：除了身分證外，還可以使用那些證件兌換? 

A1：民眾須持有標示「中華民國身分證字號」之有效身份證件正本進行兌換，如：

健保卡、戶口名簿、護照等。 

Q2：我可以同時幫家人一起換嗎? 

A2：本活動每組身分證字號限兌領 1次，每人每次限兌換 1份。 

Q3：可使用面額 500元之振興三倍券兌換嗎? 

A3：不可，本活動僅限以面額 200元之實體振興三倍券兌換。 


